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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茶叶质量检测与技术推广中心 (福建省茶叶质量监督检验站) 

委托检验协议书  
检验类别：□委托 □仲裁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品(报告)编号： 

委
托
方
信
息 

委托单位（或委托人）：  

详细地址：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、传真    邮政编码  

样

品

信

息 

样品名称等级  样品数量 克 □可供复检□不可复检 

商标/规格  生产日期  

生产厂家  送检方式 □委托方送样    □邮寄 

样品概况 包装：□复合袋 □塑料袋  □其它       标签：□完好 □不清  □符合检验要求 

试毕样品处置 □全部报损  □取回未损耗样品  □其它 

样品储存方式 □常温   □冷藏   □其它要求 

检

验

要

求 

时间要求 □普通 □加急 报告交付 份数  份□自取 □代邮 商定完成时间  

分包项目 □稀土 分包单位 □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

检验项目 
 
农残检测： 
□国家标准 11项 
□绿色标准 14 项 
□有机标准 13 项 
  
 

理化指标：□感官品质 □水分 □总灰分  □粉末、碎茶  □水浸出物  □粗纤维   
重金属：  □铅       □铜      □稀土 
农  残：  □六六六   □滴滴涕  □溴氰菊酯   □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

□甲氰菊酯 □氯菊酯  □氟氰戊菊酯 □杀螟硫磷   □乙酰甲胺磷  
□甲胺磷  □乐果     □敌敌畏  □三氯杀螨醇 □氰戊菊酯和 S-氰戊菊酯    
□联苯菊酯□喹硫磷   □三唑磷  □水胺硫磷   □氯氟氰菊酯 □氟氯氰菊酯 
□毒死蜱  □杀朴磷   □甲拌磷  □亚胺硫磷   □马拉硫磷   □顺式氰戊菊酯 
□久效磷  □二嗪磷   □乙硫磷  □倍硫磷     □伏杀硫磷   □甲基对硫磷 
□敌百虫  □对硫磷   □乙拌磷  □异柳磷     □甲基毒死蜱 □氧（化）乐果 
□噻嗪酮  □狄氏剂   □艾氏剂  □五氯硝基苯 □三氯杀螨砜 □异稻瘟净    
□苯硫磷  □哒螨灵   □氟虫腈  □八氯二丙醚 □硫丹       

检验依据  

判定依据 

 
□GB2763-2016《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□GB2762-2017《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 
□NY/T288-2012《绿色食品  茶叶》       □NY5196-2002《有机茶》 
□其它：  

检验方法 

□GB 5009.3-2016（水分）       □SB/T10157-1993□GB/T23776-2009(感官品质)  
□GB/T8305-2013(水浸出物)     □GB 5009.4-2016（总灰分）    
□GB/T8310-2013(粗纤维)       □GB/T8311-2013（粉末碎茶） 
□GB/T5009.20-2003（有机磷）  □GB/T5009.19-2008（六六六、DDT） 
□GB/T14533-2003（有机磷）    □GB/T5009.103-2003（甲胺磷、乙酰甲胺磷） 
□GB5009.12-2017（铅）        □GB/T5009.146-2008（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GB/T5009.13-2017（铜）      □SN/T1117-2008（多种菊酯类） 
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GB/T5009.176-2003（三氯杀螨醇） 

其 

他

约

定 

费用总计￥：          （加急加收 50%、加报告每份 5元） 交付方式：□现金  □转帐 

1、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生效。      2、检验要求的更改必须在样品未检前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。
3、样品检后留样保存二个月，超过留样期或未留复检样的，我方不负责样品复检。 
4、对客户送样的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。邮寄样品由受托方业务受理员按委托方要求代填协议书。 
5、除非另有约定，费用未付清，我方有权拒发检验报告。 
6、因供电、供水、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，我方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合同。 

委
托
方
声
明 

我方保证所提供样品及其相关信息的真实
性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同意检测及其他服务按
此协议的条件进行，并支付所需的费用和提供
必要的合作。 
委托方代表（送样人）签名：  
日期： 

受
托
方
声
明 

我方保证检验的公正性，对检验数据负
责,并对委托方所提供的样品、技术资料和检
验数据保密（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除外）。 
 
受托方代表（业务受理员）签名： 
日期： 

1、协议执行情况：①、完成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②、执行中有无偏离：□ 无  □ 有  

2、查询电话：（0591）87854093  传真：87803426 地址：福州市中山路 23号省茶检站  邮编：3500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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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  

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等级 商标规格 生产日期 备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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